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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银深法意字（2016）第 671 号 

 

致：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广州康睿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康睿生物”）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

顾问，已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2016 年 6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2016 年 11 月 29 日出具了《关于

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三）》”）要求，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释义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相同。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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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提交审查，并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申请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综上所述，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

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本所现对《反馈意见（三）》中的法律问题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 

 

反馈意见： 

请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

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着重从以下方面充分论证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负面清单

所列情形：（1）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2）若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且因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请论证说明“新

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对公司经营的影响；（3）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请

论证说明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4）若属于非科

技创新类公司且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亏损，请论证说明“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是否

持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50%”；（5）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

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请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

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使用若干问题的

解答（二）》规定：“科技创新类公司是指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均为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公司，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符合科技创新类要求的公司为非科技创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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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指导目录》（国家发改委 2013 年第 16 号

公告），公司所属行业为“3 生物产业”之“3.1 生物医药产业”之“3.1.7 生物

医药服务”，具体内容为“针对化学药、生物制品、中药和医疗器械等不同类型

的创新产品，以获得上市许可为目标的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的委托合同研究

（CRO）……”；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属行

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中的研究和试验发展（M7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医

学研究和试验发展（M7340）”。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化工产品批

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医疗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药

品及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开发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品研发；生物技

术转让服务；生物技术推广服务；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

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咨询、

交流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眼科学和基因遗传学领域的研究，包括角膜缘

干细胞治疗技术、眼科疾病新药研发、眼科疾病相关基因检测试剂盒研发等，以

及相关技术的转让、服务和试剂销售。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10 月

22 日出具的“天健审〔2016〕7-530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加期《审计报

告》”），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 1-7 月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764,121.36 元、1,753,553.39 元、32,886,000.00 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1,531,111.65

元、1,753,553.39 元、32,886,000.00 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0%、100%、100%。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使用若干问

题的解答（二）》对“科技创新类公司”的解释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二、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高于 1000 万元。 

根据加期《审计报告》、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2014 年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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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 2016 年 1-7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531,111.65 元、1,753,553.39 元、

32,886,000.00 元，累计超过 1000 万元，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关于科技创新类公司两年

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00 万元的规定。 

三、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 

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加期《审计报告》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一直为眼科学和基因遗传学领域的

研究，包括角膜缘干细胞治疗技术、眼科疾病新药研发、眼科疾病相关基因检测

试剂盒研发等，以及相关技术的转让、服务和试剂销售，公司的主营业务稳定且

未发生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题-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所规定的负面清单所列示的情

形，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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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康睿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之签署页）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谭岳奇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向 南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____ 

马 勇 

 

日期：年月日 

 

 


